重庆市綦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公布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资质审查意见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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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22号）、《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建市〔2015〕20号）、《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的规定，经企业申报，我委对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申报资料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意见予以公布，公示期为2026年01月21日至2026年01月28日。
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494870700元（大写：叁拾肆亿玖仟肆佰捌拾柒万零柒佰元整），中级以上职称4人，技术工人17人，上述企业人员养老保险均参保3个月。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技术负责人：韩月鹏，高级工程师，主持完成业绩1.随州市城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筑防腐保温工程）；2.随州市城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筑防水工程）。
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及个人均可对公示企业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举报，单位举报应加盖公章，个人举报应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举报应附详细证明，以便核查。
联系地址：綦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管科
邮编：401420  联系电话：023-4867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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